
从碑铭看明清福建民间规约与社会管理

王 日根

明清时期
,

闽南地区相对和谐的社会秩序有着 自己独特的风

格
。

这一秩序的形成
,

除了官方加强海防控制和行政治理等因素

外
,

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社会士绅
、

曹老和普通民众对秩序

的认同
,

即对官方治理政策的积极响应与配合
。

这种配合
,

主要

体现在对乡村秩序有重要作用的乡规民约之中
。

遗存至今的大量

碑铭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财产权
、

婚姻
、

丧葬
、

风水
、

宗教信仰
、

节 日礼仪即社会风俗各个方面的乡规民约 或民间法规
。

这些

法规起 自民间
,

切合实际
,

在乡村秩序控制中有不可替代的作

用
,

亦体现了中国传统法观念在民间社会的普及
。

这些民间法规

所产生的效果的大小当然还与地方官员的廉能与否
、

地方绅民的

察性或民气等因素有关
。

本文拟通过对以碑铭形式保存下来的闽

南地区民间法规的初步考察
,

认识民间法规与民间社会管理之间

的关系
、

官民之间的关系以至整个乡间社会的运行状况
。

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
,

博士生导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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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
水利灌溉规约

在福建沿海
,

主要有山区和海岸低地两种地形
。

水利事业有

的属于个体兴修
,

绝大多数则属于集体兴修
,

上下游之间的利益

必须得到有效协调
。

但这种和谐关系很难维持
,

地方上的势豪
、

地痞等都可能成为打破这种和谐的因素
。

为此
,

民间长老
、

绅着

等便会出面上报有关情况
,

拟定规章
,

请求官府立案批准
,

刻立

石碑
,

以傅共同遵守
。

康熙五十九年 年 漳浦 《汪 邑侯申明水例碑 》是在

地方用水出现纠纷时制定的
。

大坑溪水出自梁麓
,

沙岗
、

西庄
、

西 山与院前四处田地

俱资波润
,

斟酌七 日七夜轮番
,

古有成例也
。

募缘万历 四十

四年郑姓霸截水例
,

春元许仕求乡民甸呈县府道
,

可 以致拘

提究处
,

仍照古例七 日七夜轮番
,

首院前贰 日壹夜
,

周而复

始
,

祭示斜印付照
,

时郑甫
、

郑以才
、

郑 日显
、

郑漠等依古

年结立合 国 同
,

押号为据
,

自是霸截之害遂息
。

诅康熙

五十五年郑姓复霸截水例
,

我社内相率甸呈
,

蒙本县主批着

乡保查覆
,

乡保凭公确覆
,

并吊前朝告示
,

合同验明
,

复给

示 申明古例
,

永远遵循
,

众等感戴
,

立德政名旗 以扬大德
。

越五十八年三 月内郑姓又谁察
,

蒙批郑保等
,

久经定安
,

不

必混察
,

案叠昭彰
,

似难施巧
,

诅八月间重赂鳄棍八人
,

妄

捏保长林锡
、

陈统荐创公议均平谗语
,

欲几 乱 古例
,

赐给新示
,

窃思昔 日酌定 日期番次
,

尽善尽美
,

若妄增减
,

则沙岗
、

西庄
、

西 山田居水末
,

泥涂盐答
,

一遇小旱
,

禾苗

立枯
,

国课 民命何赖
,

我社内探知
,

复相率葡呈
,

蒙廉明本

县主老爷汪 当堂立 断
,

重责乡鳄外
,

批仰后立押乡长李结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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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郑卯
、

郑忠等告示刻即缴销
,

如敢稽延不缴
,

该社即拘郑

卯等前来究追
,

时郑抗不肯缴
,

再援奸党入呈
,

蒙批郑卯等

并非公议
,

混行请示
,

现在吊销
,

不必多读
,

郑姓惧罪
,

随

即缴销
。

依照古例七 日七夜轮番
,

霸截之谋终无所施
,

然犹

有虑者
,

后来人心 巨测
,

告示蠢坏
,

欲变例如若辈者不为不

少
,

又相宁
,

口明立 石
,

蒙批准立石遵守可也
,

批示煌煌
,

古例俞定
,

遂敛财延工勒之贞氓
,

以垂不朽
,

傅顽梗者不得

萌霸截之谋
,

而斤 卤均沾灌溉之利矣
,

是为志
。

计开 申明古

例 日期番次周而 复始 首阪院前贰 日壹夜
,

次西 山贰夜壹

日
,

又次沙岗棣田种多叁 日叁夜
,

又次西庄壹 日夜
。

三 社与

呈
。

太学生林绍伯
、

居民林口
、

徐畅
、

林张
、

陈好
、

林姐
、

蔡转
、

林德
、

林 吉士
、

林佐
、

林培
、

林梦鲸
、

蒲喜
、

林青

选
、

蔡众
、

林子千
、

林绍仪
、

卢文口
、

林阵
、

林 台
、

林泥
、

林美
、

庄理
、

林重
、

陈应
、

林训
、

郑普
、

林元
、

林锡瑚
。

康熙五 十九年 年 荔月谷旦
,

沙岗西庄西 山三 社全立
。〔’〕

此通碑刻详细描述了大坑溪用水纠纷以及其曲折的解决过

本来早有古例
,

但随着社会分化
,

大族就想霸截水源
,

企图

程

多占
。

乡绅士子们反复向官府呈请公断
。

结果是官府主持了公

道
,

大姓郑氏被迫还是接受了古例
。

为了保证古例得到执行
,

特

勒石示禁
,

以垂长久
。

另一通碑刻 《同安县从顺里勘断睦命塘诚语碑记 》记载

〔 〕 王文径 《漳浦历代碑刻 》
,

第 一 页
,

漳浦县博物馆编 内部使用本
,

年
。



从碑铭看明清福建民间规约与社会管理

同安县从顺里睦命塘
,

系三都十一 乡公蓄灌溉
,

众人和

睦修筑养命
,

故命 日 睦命塘
。

弘治十三 年
,

奉给司照勒碑
。

雍正十三 年 年 被 富豪叶照
、

许 禹
、

张仰
、

张太
、

石 良
、

张社
、

张倩
、

许生等占垦
,

旱则蓄水 日少
,

潦则冲崩

堤岸
,

灌溉不敷
。

乾隆元年 年
,

三 都生监 陈口
、

陈

逢泰
、

陈云行
、

陈应瑞
、

陈良瑛
、

陈起凤
、

陈起蛟
、

陈必

超
、

陈必济
、

陈大振
、

陈廷弼
、

陈方旋
、

林师开
、

王云章
,

乡老陈绳武
、

王旁
、

曾丙 良
、

林九俊
、

林好
、

叶生
、

郑良等

呈控
,

蒙青天廉明太老爷唐亲勘
,

两次定界
,

将叶照等占垦

掘毁筑岸
,

立漱通报在案
,

勒石遵守
。

特授泉州府 同安县 正 堂
、

加 四 级唐
,

看得西 界 睦命 一

塘
,

为从顺里 三 都十一 乡公共蓄水灌田之所
,

现有前明弘治

十三年奉给司照
,

勒碑永守
,

虽终变革之后
,

奸徒乘机窃

占
,

私相售买
,

究不能禁止
。

乡民之此水灌溉
,

则其为通乡

水利
,

彰彰明矣
。

只 因系各乡公共之物
,

堤岸无人经营
,

年

久坍塌
,

复有豪强于堤岸淤滩之处围筑成田
,

私为己利
,

遂

使塘中蓄水 日少
,

灌溉不敷
,

深可痛恨
。

是此一塘
,

诚同邑

有利 当兴
,

有害当除之急务也
。

乾隆元年 年 二 月
,

据陈绳武等以叶照
、

张仰

诸人违禁 占垦呈县
,

本县 以水利为民命伙关
,

亲行 两次踏

勘
,

插牌定界
。 ‘

除烧灰桥上久年 占垦
,

并无关大害者外
,

准

照 旧耕作
,

其叶照等新 占开垦之地
,

立押掘毁
,

取土填筑若

岸
。

不忍偏庇
,

数户十一番经管口理 阉拈
,

预定每年于农隙

之 时
,

乡老二 三 人董率各乡壮丁
,

开淤筑岸
,

修理涵 口 ,

务

使堤岸坚 固
,

塘中深广
,

水 可 多蓄
,

兼以杜绝棍徒 占垦等

弊
,

庶乎争端不起
,

永保无虞
,

长享其利
,

有符于昔人睦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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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塘之美意
。

是则有在该乡老等之秉公竭力办理尽善
,

而非

本县所能与也
。

合该 乡补士
、

者老应共悉心 斟酌
,

如何轮

值 如何整理 创设规条
,

呈县存案
,

傅期永远遵守奉行
,

口轮番会首不能及时修口
,

十一 乡乡老全议罚
,

或有不遵
,

鸣官究处立案
。

约正 陈章
、

叶尔耀
,

者老 林羡
、

王 窗
、

陈荣
、

陈大信
、

曾口口
、

林艺
、

洪佑
。

计开各乡工项 西洲二十九工 西湖塘三 十七工 云头

三 十工 小坛十 四工 石 埋十工 林炉
、

浦头共七工 山头

七工 颜屠上五 工 卓屠上二工 圳边七工
。

每月二轮口引

用
。

乾隆元年 年 八月 日上石 〕

这通碑刻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叫
“

睦命塘
”

的水道 自明

朝弘治时即经过治理
,

其后屡有兴废的历史
。

之所以兴
,

原因在

于官府和民间组成了相互合作的关系
,

县官无法具体人微地 自始

至终来管理该塘的每一项事务
,

约正
、

首老是重要的辅助力量
,

“

是则有在该乡老等之秉公竭力办理尽善
,

而非本县所能与也
。 ”

这客观地反映了民间公共事务的管理实况
。

除了防止豪强阶层
“

于堤岸淤滩之处围筑成 田
,

私为己利
,

遂使塘中蓄水 日少
,

灌

溉不敷
” 、 “

旱则蓄水 日少
,

潦则冲崩堤岸
”

外
,

更由县官牵头
,

发动塘边各乡
“

预定每年于农隙之时
,

乡老二三人董率各乡壮

丁
,

开淤筑岸
,

修理涵 口
,

务使堤岸坚 固
,

塘中深广
,

水可 多

蓄
,

兼以杜绝棍徒占垦等弊
,

庶乎争端不起
,

永保无虞
,

长享其

利
。 ” 〕

〔 〕 何丙仲编纂 《厦门碑志汇编 》
,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以 年版
,

第 页
。

〔 〕 何丙仲编纂 《厦门碑志汇编 》
,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以只 年版
,

第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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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有同安
“

贮水分灌田苗
”

的马塘
,

先是被叶氏
“

灭碑毁

岸
” ,

康熙三十七年 年
,

尽管曾有安炉乡一 甲
、

二甲众

民修筑塘圳
,

轮番分灌公口
,

却又遭到叶氏家族的
“

恃强侵占
,

将塘埔占垦为私田
,

口口 占筑为私地
” ,

造成
“

塘面缩狭
,

水利

日少
,

灌溉不敷
,

课命维艰
,

历任县主控之不睬
”

的局面
。

到

了乾隆元年
,

由县令和 乡着出面让叶氏将原塘归还
,

叶氏还
“

恃强藐断不理
” 。

经理断
,

确认
“

水塘涵圳原系安炉乡灌溉之

所
” ,

叶氏不得再恃强占水取鱼
,

致害课命
。

恢复后的马塘
“

许

乡老督率壮丁开淤筑岸
,

修理塘圳涵田
,

务使堤岸坚固
,

塘中深

广
,

蓄水 日多
,

长享其利
。 ’,

〔 〕光绪三年 年 五月廿四 日

同安 《明云殿示禁碑 》讲述 了陈
、

叶二姓在池塘序水
、

捕鱼
、

毁谷
、

抢掳
,

互争不下
,

官府从宽断令 池中鱼水
,

仍归陈姓管

业
,

水在池外沟余流者
,

准叶姓公用 池鱼与叶姓无干
。

自后
,

叶姓不得再事争水
、

夺鱼
,

陈姓亦不得闭塞水沟
,

以敦和好
,

而

杜讼端
。〔 〕这表面上只是两家间的事情

,

官府的处置实际上传

达给了乡里人一种处理此类事件的原则
,

具有示范意义
。

对于公共秩序的维持
,

有的是家族内的规约
,

有的则是官府

颁布的乡域范围内的示禁碑
,

这些碑记的建立多经历了乡绅看老

的上诉
、

官府的裁断直至批准立制建碑的过程
,

刻于碑上的规章

更赖于地方乡绅
、

着老的配合才能得以有效执行
。

二
、

祠庙
、

林木
、

吉地保护规约

祖庙作为宗族或跨家族的社会机构
,

必须有一定的管理模式

何丙仲编纂 《厦门碑志汇编 》
,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以抖 年版
,

第 一

页
。

郑振满
、

丁荷生编纂 《福建宗教碑铭汇编 》 泉州府分册
,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年版
,

第 页
。

、﹄气口︸七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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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规则
。

如嘉庆七年 年 《同安后塘澹斋小宗祠规约记 》

刊刻了管理祖庙规则 第一条是关于四时八节及每月朔望轮流祭

祀的规定 第二条是子孙不得强占此祠居住
,

如敢有故犯者
,

公

同革出
,

问官究治
。

倘有不 肖之徒
,

起此贪图之心者
,

灭绝后

嗣 第三条是祠内及祠宅不准堆积柴草
、

五谷
,

如敢故犯者公同

立即撤出问罚 第四条是不准在祠内教习拳柳
、

开设赌场
,

犯违

者公革问罚 第五条是祠内两火房公置眠床
,

为宾客寝处
,

不得

占为私寝
,

违者公革
,

搬出问罚
。〔 〕又如 《同安后塘颜氏祖祠

禁约规条 》规定
“

不许祠内晒曝五谷
,

堆积杂物
,

祠门首并

上
、

下埋堆积五谷柴草 不许祠内椅桌
、

烛台等物不 肖子孙搬去

家用 不许社中演戏适逢下雨
,

搬人祠内演唱栽贼 宗祠起意之

人灭绝后嗣
,

不许祠后焙荔枝
、

龙眼干
,

栽贼庙宇
。 ’

, 〕总之
,

一切污秽之事都不适合在神圣的宗祠内举行
,

目的在保持宗祠的

洁净和威严
。

《曾盾安西河林氏公禁碑 》提及
“

通山索植柏木
,

一为培养

山少“秀茂
,

地脉兴隆
,

亦为我族之盈亏而置
,

倘敢盗取折砍及盗

取山面 瓜 谷被 获者
,

本族亲邻概 行严究
,

会全 通 族合力 争

口口口口口口
。 ” “

合族私产若系山颠开辟之所莫堪征粮者
,

准

其自耕糊口
,

均不得擅自私口口口口口风水
,

倘本族择 卜葬有碍

该产
,

听其削筑成坟
,

现耕之人不得藉词争较等事口口口口
。 ”

“

合族私产及外姓 田园
,

虽各经明买拨粮之业
,

凡在我本山界

内
,

倘欲卖做风水者口口一体当充银二十两人公
,

以为添贴挫祀

何丙仲编纂

页
。

何丙仲编纂

《厦门碑志汇编 》
,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以”年版
,

第 一

《厦门碑志汇编 》
,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年版
,

第 页
。

、
﹄

‘
产月



从碑铭看明清福建民间规约与社会管理 了

等费之资
。 ’

, 〕这些规约以保护风水的名义出现
,

客观上保护了

当地的生态环境
。

建文元年 年
,

福建贩宁县杨姓有一人中了举人
,

族

人认为这与祖先曾种树贩灾有关
,

他们主动出面
,

订下封林文

契
,

并载人族谱
,

把先人所存留树木加以封禁
,

称为万木林
,

并

规定对万木林
“

只有保护之责
,

没有利用之权
。 ”

这种立足于保

护风水的举动
,

客观上达到了保护生态的作用
。

坟莹吉地的保护也成为乡规民约的重要内容之一
。

如晋江青

阳蔡氏立碑保护坟地
。

该碑规定

一
、

公订此园就彼岸一截排列接葬
,

上截葬完
,

方就下

截排列接葬
,

不得进前退后
,

偏左斜右
,

参差混葬
。

一
、

公

订只许段故之 日准其安葬
,

倘年久崩塌重拾
,

准就原穴安

葬
,

不得移徙
。

一
、

公订不许别处拾骸
,

移葬此地
。

一
、

公

订不许恃强贪穴
,

混筑虚堆
。

一
、

公订不许开筑栏山砂墓埋

占地
。

一
、

不许先葬者恃强 阻挡
、

后葬之人伤后塞前事端
。

倘不遵规条者
,

先行 闻众公革
,

不许分昨
,

仍会 同前程族

房
,

闻官究治
。 ’,

〔 〕

规约规定了合理使用吉地置葬的细则
,

可以避免葬地的浪费

及纠纷的产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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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西法津传统

三
、

族地保护及地权确认规约

有的碑铭旨在保护土地权益
。

如为了避免族地被不 肖子孙私

自向外族人出售
,

厦门厦禾里仓里社族众在房长黄永达主持下合

众会商达成规约

嗣后务须遵照
,

所有圳姑赤岑头灯 山既系通族列葬历代

祖莹
,

该子侄不许私行盗卖造坟
,

并不得藉耕园搭盖寮屋
,

贪金转售
。

附近居民及远方人等毋得私 自承 买
。

如敢故违
,

许该地保同族众房长指名
,

前赴本分府具察
,

以凭追究
。

该

族众亦不得藉示
,

侵 占他人物业
。

各宜察遵毋违
,

特示 〔‘明

又如位于同安洪塘镇石得村的吴氏祖家庙内有一通 《本乡

海地牌记 》

为勒石 以杜 冒混
,

以期永远 事
。

窃顶大屠 内扬蟾
、

观

严
、

瑞玉 下大屠 内次周各承祖父置管海地
,

一名叶海
,

在

大泥西
,

一名郑海
,

在大泥东
。

叶海系次周管业
,

郑海系扬

蟾
、

观严
、

瑞于等管业
。

兹因年久
,

无知者争图混 占
,

各执

一词
。

诸铃者不忍坐视
,

出为调处
。

二 比甘愿全立约字
,

各

口双港仔泽路大泥边公溪为界
。

诚恐 日久再为混争
,

合巫勒

石 示我后人
,

以志不朽
。

咸丰四年八 月 日

公人 黄子克
、

陈连捷
、

王天赐

族长 钟英
、

造意
、

玉 川
、

扬造
、

扬洋
、

大愚
、

〔 〕 何丙仲编纂 《厦门碑志汇编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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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碑铭看明清福建民间规约与社会管理 邵

嘉忠
、

扬抗
、

大沛
、

大揖 全勒石
。 ’

, ” 〕

这通碑记除了反映民间社会确认土地权属的方式外
,

还反映

了地方
“

诸拎首
”

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积极作用
。

四
、

禁赌禁盗禁斗讼等规约

有的碑铭所刊乡规民约具有综合性
。

如 《同安云洋村后洋

社公禁碑 》涉及多方面的公约禁令

一
、

祠堂后 园林及大埔上草根
,

概不许损折铲刮
,

违者

罚戏一 台 一
、

樵采者勿砍人口树
,

勿于坟边百步取土
、

挖

石
、

铲草
、

口 根及 屋后过脉处
,

均犯 此禁
,

从 重议 罚戏 一

台 一
、

耕田者勿断人水道
,

勿偷放 田水
,

违者议 罚 一
、

村内不得窝赌
,

不得招伙聚赌
,

违者从重议罚戏一 台 一
、

村内无赖年少偷窃田野五 谷瓜果
,

人知其名口有据
,

则解官

究治
,

须 自改悔 一
、

地方公口
,

义所难辞
,

查照 田亩
,

向

捐公钱
,

其事可无推让计较之嫌 一
、

兄弟叔侄辈被侵凌陷

害
,

其冤莫伸
,

均照 匀口
,

如 系 自行惹事
,

不得援此为例

一
、

村内有事
,

惟尊长之言是听
,

不得口恃强悍
,

或 自作聪

明
,

妄生议论 兄弟
、

子孙 照 限完粮
,

勿拖欠
,

致累族人
。

嘉庆辛未年月 日
。〔’ 〕

这是一份涉及禁赌
、

禁盗
、

止斗
、

保护地产
、

规范水利等多

方面事宜的公约
。

其惩罚或制裁模式有明显 的民间性特征 罚

〔 〕 何丙仲编纂 《厦门碑志汇编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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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西法津传统

戏
,

而不是国家刑罚领域的任何惩罚方式
。

赌博
、

盗窃是败坏地方社会风气的罪魁
,

必须依赖乡村民众

相互间的严密监督加以清除
。

同安灌口 《铁山村公约碑 》规定

从今以后
,

凡我同乡老幼
,

不许与诸亲赌博
,

或有越规

逾矩
、

妄邀赌博输赢现钱者
,

无论矣
。

若输赢赊欠
,

不论亲

疏强弱
,

议约无讨 且家长察出疏
、

输赢
,

各定罚戏壹台
,

若罚者恃强不依公 约
,

强强欲讨
,

输者 当传众家长 照约处

置
,

再或不遵
,

众家长呈官究治
。

众家长断无拘私袒匿
,

无

吐刚茹柔
,

总宜照约严办
。

仰期乡中老幼各宜凛遵
,

勿踏失

身之您
,

以致后悔
。

诚如是
,

则士农工商守其正 业
,

乡里永

致雍和
,

子孙永无祸端
,

善 日长
、

恶 日消
,

不诚吾 乡之福

乎 爱立碑以垂远戒
,

世世亦当以此为鉴 ‘”〕

同安莲花镇云洋村后洋社碑铭规定

一
、

儿童聚赌
,

无 论何人
,

一 经触见或报知
,

罚戏一

台
,

席乙筵
,

以警效尤 一
、

自本月起
,

凡儿童从前赌账俱

作罢论
。

如敢恃势索讨
,

无论何人
,

合众共诛
,

责其背约之

罪
,

罚由众 一
、

儿童如敢违约偷盗
,

有人报税
,

奖赏大洋

二元
,

以彰正直 一
、

田园
、

五谷或家中什物如被盗窃
,

一

经发现
,

小者罚戏一 台
,

席乙筵 大者估价
,

加倍赔偿
,

窝

藏贼赃者
,

罚式与盗贼同 一
、

盗贼窃物
,

无论在人家
、

在
田 园被人打毙者

,

不偿贼命 ’ 〕 类似的规约在许多乡村碑

〕

〔 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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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碑铭看明湃福建民间规约与社会管理 了

铭中可以见到
。

结 语

上述几个方面
,

从不同方面提供了民间社会管理中官民结合

维持和谐的事例
。

规约涉及财产权的保护
、

自然环境保护
、

婚丧

节庆
、

社会风尚等方面
,

实际上已经成为乡村社会的
“

法规
” ,

具有一般法律的效力
。

这些规约碑铭贯穿了中国传统文化德法相

互为用的精神
,

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法观念普及的重要表现
。

这些

法规之所以能在地方社会发挥作用
,

主要是 因为由熟悉地方事

务
、

具有使命意识的乡贤们从乡村社会安定的角度出发而制定
,

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
,

且能切实解决地方社会的问题
,

因而不仅

常常为官府所认同
、

协助乃至推广
,

而且多能得到一般百姓的配

合和支持
。

官府或多或少地调动了民间社会力量的积极性
,

一定

程度上确保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
。


